包头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

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内交财审函〔2026〕247号）要求，现将包头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绩效

目标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我局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内财建〔2025〕875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内财建〔2025〕1501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公路建设支出预算的通知》（内财建〔2024〕1831号）精神，下达我市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22408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我市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实际执行数为13419万元，执行比率59.88%。未执行数为8989万元，具体情况为：

1.省道315线托克托至东河段公路工程项目一般债券资金指标共计8100万元，实际执行5800万元，执行比率72%，结存资金2300万元。未执行原因：正在履行相关支付程序。
2.达茂旗交通局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支持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支持建制村通双车道建设、支持联网路建设、支持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支持农村公路危桥改造指标共计6358万元，实际执行4832万元，执行比率76%，结存资金1526万元。未执行原因：项目正在进行审计，待审计完成后及时支付。

3.土右旗交通局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支持建制村通双车道建设、支持联网路建设、支持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支持农村公路危桥改造指标共计3920万元，实际执行150万元，执行比率3.83%，结存资金3770万元。未执行原因：待工程结算后再予以支付。
4.稀土高新区建设管理局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支持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指标共计511万元，实际执行0万元，执行比率0%，结存资金511万元。未执行原因：项目未完成决算。
5.固阳县交通局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支持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支持建制村通双车道建设、支持联网路建设、支持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支持农村公路危桥改造、支持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指标共计3195万元，实际执行2313万元，执行比率72.39%，结存资金882万元。未执行原因：因冬季路面无法施工，工程按设计于2026年完工，工程款将按进度支付。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5年度资金下达后，我局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在资金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下达指标使用资金。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将资金纳入预算绩效管理，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2025年，我市完成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13419万元，执行率59.88%。

2.我市完成完成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5.4公里、建制村通双车道建设95.8公里、联网络路建设30.8公里、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91.3公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2座、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0公里和农村公路完工项目220.6公里。

3.各项目标的实现，较好地解决了各地区群众出行困难问题，切实提高群众生活生产条件，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四）绩效指标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支持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5.4公里，支持建制村通双车道建设95.8公里，支持联网路建设30.8公里，支持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91.3公里，支持农村公路危桥改造2座，支持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0公里，支持农村公路完工项目220.6公里，基本完成年度目标的100%。
（2）质量指标。我市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有关规定，合理合规使用资金，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我市基本按期完成投资。
（4）成本指标。我市项目支出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对当地的产业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起到促进和带动作用，新型工业化、特色产业、绿色产业等投资扩大。项目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包头市交通环境，加快推进包头市产业转型升级，对促进当地交通运输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而且还提升了交通通行的安全系数，为周边城乡提供了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
   （3）生态效益指标。公路建设项目实施，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环评审批，对沿线的工程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等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有效的保护降低公路建设对生态的影响。   

   （4）可持续影响指标 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全市路网结构，适应了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和安全防护需求，对沿线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促进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区域内公路运输网络的服务水平和运输能力，得到了90%多群众认可，提升了城市对农村经济的辐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升了人民群众实现小康生活的满意度。

    三、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原因：一是受气候影响，个别旗县区施工季节受限；二是由于个别旗县区执行进度偏慢，我局已多次协调并发函督办。下一步，我局将加强对旗县区资金执行情况的调度，力争尽早拨付结存资金，避免资金沉淀滞留，并督促项目资金使用单位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是加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举措。为使绩效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我局以后年度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我局按要求将本次绩效自评报告及时在本局门户网站公开。通过多层次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授受公众监督，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透明度和结果运用的公信力。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特此报告。
